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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mer v. Germany 
（訴訟程序逾越合理期間損害賠償案） 

 

歐洲人權法院第五庭於 2008/11/13 之判決* 

案號：10597/03 

 

劉建志** 節譯 

判 決 要 旨 

1. 系爭刑事案件自 1987 年 2 月 19 日原告受警方通知時

起，至 2002 年 9 月 24 日聯邦憲法法院判決之日止，歷時 15 年

7 月。經查，系爭刑事案件固有一定的複雜程度，但該案之所以

遲延主要仍係可歸責於內國權責機關所致，歐洲人權法院因此

認定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第 1 項對於合理期間之要求。 

   

2. 原告的被害人地位是否喪失，必須視案件的一切情狀而

定，特別是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的原因為何，以及內國提供之救

濟或補償是否適足而定。 

 

3. 德國刑事訴訟法雖設有得請求國庫負擔訴訟費用、賠償

必要支出及工作損失之規定，惟此等規定僅於被告無罪開釋時

始有適用，與訴訟程序是否逾越合理期間無關。再者，刑事訴

追措施賠償法之規定，也是針對搜索、扣押所生損害而來，亦

與訴訟程序是否逾越合理期間無涉。又現行國家賠償制度，有

鑒於其並無法就非財產上損害為填補，參考 Sümeli 案判決意

                                                 
* 判決來源：官方英文版。 
**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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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應認其亦不足以作為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第 1 項的救

濟手段。 

 

4. 從而，德國政府實際上並未就系爭刑事案件逾越合理期

間提供相應的救濟途徑，原告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第 1 項之被

害人地位並未喪失。 

涉及公約權利 

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第 1 項 

 

程   序 

1. 本案源於德國公民 Mr. Manfred Ommer（下稱原告），於

2003 年 3 月 20 日依歐洲人權公約第 34 條，向本院控告德國政府

之訴訟案件（案號：no.10597/03）。 

 

2. 略 

 

3. 原告主張系爭刑事案件的程序期間逾越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第 1 項之規定，而德國法對原告因此而生之損害並未提供足夠

之賠償。 

 

4. 略 

 
Ⅰ.案情緣由 

5. 原告 1950 年在德國出生，1970 年代曾參加奧林匹克短跑

競賽，並自 1986 年至 1993 年擔任 Homburg 職業足球俱樂部的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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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偵查程序 
6. 自 1982 年起，原告即擔任 DETAG 投信公司之一人股東兼

一人董事，而該公司主要係從事公寓產權之買賣。 

 

7. 1987 年 2 月 19 日，Cologne 警局以原告負責的 DETAG 公

司涉嫌詐欺為由，通知原告到案說明。原告因此知悉其業已成為

德國政府追訴的對象。 

 

8. 1988 年 5 月 24 日及同年 8 月 19 日，因他署移轉管轄的緣

故，Cologne 地檢署也加入了調查原告的行列。 

 

9. 1989 年 2 月，有關當局對原告、4 位共同被告的住處、公

司及銀行發動搜索，並扣得大量文件資料。 

 

10. 1990 年 2 月，警方彙整相關事證向地檢署提出偵查報告。 

 

11. 1990 年 10 月 5 日到 12 月 6 日間，有關當局持續對原告

展開進一步的搜索。 

 

12. 1992 年 8 月 27 日，Cologne 警局將該案調查之結果移送

地檢署偵辦。 

 

13. 1994 年 7 月 28 日，Cologne 地檢署與原告協商依刑事訴

訟法第 153 條 a 終止訴訟程序未果，遂起訴原告與共同被告 G 先

生、D 先生自 1984 年 9 月起至 1986 年 11 月止，共同涉犯 74 件

加重詐欺及詐欺未遂罪嫌，理由為原告以不正之方法及保證，誘

騙投資人購買與市價不相當之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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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ologne地院審理程序 
14. 1994 年 11 月 21 日，Cologne 地院就系爭刑事案件開啟主

審程序。 

 

15. 略 

 

16. 1996 年 6 月 13 日，Cologne 地院針對系爭 78 間公寓之市

價囑託鑑定。 

 

17. 略 

 

18. 1998 年 7 月 27 日，原告請求依刑事訴訟法第 153 條 a 終

止訴訟程序，理由為系爭刑事案件之程序期間業已逾越合理期間

之要求。 

 

19. 在法院的提議下，原告與檢察官雙方乃就訴訟終止與否展

開協商，但最終雙方仍無法達成合意。 

 

20. 自 1999 年 1 月 13 日起至 1999 年 9 月 30 日止，Cologne

地院一共聽取了 48 位證人的證詞，以及 2 位鑑定人的意見。 

 

21. 1999 年 6 月 21 日，原告主張系爭刑事案件因逾越合理期

間之故，業已該當刑事訴訟法第 260 條第 3 項所定之訴訟障礙事

由。 

 

22. 1999 年 10 月 4 日，Cologne 地院認定系爭刑事案件已違

反公約第 6 條第 1 項合理期間的要求，乃依刑事訴訟法第 260 條

第 3 項之規定終結該案，並命令國庫依刑事訴訟法第 467 條第 1

項之規定負擔訴訟費用及被告的必要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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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5. 略 

 

C. 聯邦最高法院審理程序 
26. 2000 年 10 月 25 日，聯邦最高法院判決檢察官上訴理由，

撤銷原判決並將發交 Bonn 地院重行審理，理由為原審就是否該當

訴訟障礙事由乙節容有調查未盡之處。 

 

27. -28. 略 

 

29. 2001 年 1 月，原告就上開判決向聯邦憲法法院提起憲法

訴願。 

 

D. Bonn地院審理程序 
30. 歷經 43 個審理期日，Bonn 地院於 2001 年 11 月 30 日判

決被告無罪，並命令國庫依刑事訴訟法第 467 條第 1 項之規定負

擔訴訟費用及被告的必要支出。抑有進者，Bonn 地院更判決原告

得依刑事訴追措施賠償法之規定，就其住家、財產遭搜索、扣押

一事請求損害賠償。 

 

31. 略 

 

32. 2002 年 2 月 4 日，Cologne 地檢署具狀撤回上訴，該案因

此確定。 

 

E. 聯邦憲法法院審理程序  
33. 如前述所言，原告已於 2001 年 1 月就前揭聯邦最高法院

之判決提起憲法訴願，並主張聯邦最高法院在系爭刑事案件已明

顯逾越合理期間的情形下，執意將該案發交 Bonn 地院審理，將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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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侵害其受公平審判的權利。嗣 Bonn 地院判決原告無罪，原告

則進一步指出儘管其已無罪開釋，但對於因逾越合理期間所受的

財產及非財產上損害，德國法並未提供任何適切的補償。 

 

34. 2002 年 9 月 24 日，聯邦憲法法院判決原告訴願駁回，理

由為原告既已無罪開釋，即不再享有提起憲法訴願的合法利益。 

 

35. 略 

 
Ⅱ.相關內國法 

A. 與訴訟終止有關的規定  
36. 刑事訴訟法第 153 條規定，倘被告所涉係最輕本刑 1 年以

上以外之案件，且犯罪情節情微，又無公共利益存在，法院得在

兩造之同意下終止訴訟。 

 

37. 刑事訴訟法第 153 條 a 規定，檢察官就被告涉犯通常刑度

為 1 年以下之案件，如符合特定條件，經被告同意，亦得終止訴

訟。而所謂特定條件係指個案中沒有顯著的訴追利益存在，且被

告犯罪情節亦非重大而言。而所謂特定條件尚且包括支付金錢與

非營利團體及國庫。 

 

38. 刑事訴訟法第 260 條第 3 項規定，倘若個案中存有訴訟障

礙事由，法院應以判決終結訴訟。 

 

B. 被告無罪開釋後，訴訟費用、損害賠償有關之規定 
1. 刑事訴訟法規定  

39. 刑事訴訟法第 467 條第 1 項規定，倘被告經法院無罪開

釋，相關的訴訟費用及被告的必要支出均應由國庫負擔；經法院

裁定駁回開啟主審程序或終止訴訟，亦同。同法第 467 條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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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在被告努力洗清罪責最終因法院認定個案存有訴訟障礙事

由終結訴訟的情形，亦得命國庫負擔被告的必要支出。 

 

40. 略 

 

2. 刑事訴追措施賠償法規定 
41. 錯誤訴追導致的損害賠償則規定在刑事訴追措施賠償法

中。 

 

42. 依據該法第 2 條，倘被告經法院無罪開釋，被告即得就特

定刑事訴追措施請求損害賠償；經法院裁定駁回開啟主審程序或

終止訴訟，亦同。而所謂特定刑事訴追措施則包括審前羈押及搜

索、扣押。 

 

43. 同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限於因法院裁判導致的人身侵

害，始得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至於財產損害賠償則不在此

限。一旦法院判決國庫應賠償被告確定，被告即必須在 6 月內向

第一審管轄之地檢署提出聲請（同法第 10 條第 1 項參照）。 

 

3. 民法及基本法的規定 
44. 依基本法第 34 條及民法第 839 條規定，當公務員不法侵

害個人權利時，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上開規定於法院之判決

形同拒絕權利救濟或違背職務遲延訴訟之情形，亦有適用。 

 

45. 略 

 

法 律 適 用 

Ⅰ.關於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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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原告主張系爭刑事案件之程序期間已逾越合理期間，違反

公約第 6 條如下之規定：在刑事訴訟程序中，任何人均有在合理

期間內接受法院裁判之權利……. 

 

47. 德國政府否認原告上開主張。 

 

A.應否受理 
48. 德國政府抗辯原告已非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之被害人，其

起訴並不合於公約之規定（歐洲人權公約第 35 條第 3 項及第 34

條第 1 句參照）。 

 

49. 原告則否認德國政府上開之抗辯，並主張依德國法之規

定，其無法就逾越合理期間一事獲得足夠的賠償。 

 

50. 本院認為原告是否係歐洲人權公約第 34 條所謂之被害

人，必須與被告主張系爭刑事案件逾越合理期間違反歐洲人權公

約第 6 條第 1 項此一問題綜合以觀。尤其，原告是否得到足夠的

救濟必須視德國政府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第 1 項之程度而定。 

 

51. 本院必須指出依歐洲人權公約第 35 條第 3 項規定，本案

並非顯無理由，故准予受理。 

 

B. 理由 
1.程序期間的合理性 

52. 原告主張系爭刑事案件之程序期間自 1987 年 2 月受警方

通知時起至聯邦憲法法院 2002 年 9 月 24 日判決止，顯已逾越合

理期間之要求。 

 

53. 德國政府援用聯邦最高法院 2000 年 10 月 25 日判決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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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承認系爭刑事案件確實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第 1 項對於

合理期間的要求。 

 

54. 本院認為，系爭刑事案件之程序期間自 1987 年 2 月 19

日原告正式受警方通知時起，至 2002 年 9 月 24 日聯邦憲法法院

判決之日止，包含偵查程序、三個審級，及一次發回更審，共歷

時 15 年 7 月。 

 

55. 依照本院判例法確立之標準，本院認為，該案雖屬複雜，

但在偵查階段（歷時 7 年半）仍明顯存有不合理的遲延。而 Cologne

地院竟在開啟主審程序 4 年多後才進行第一次審理程序，亦係不

合理的遲延。然而，這些顯著的遲延，實係 Cologne 地區偵、審

機關人力不足所致，與原告無關，反而是原告經營的事業，因此

遭受嚴重的打擊。 

 

56. 有鑑於此，本院認為系爭刑事案件不僅與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第 1 項規定不符，而且是明顯地違反公約對於合理期間的要

求。 

 

2.被害人地位是否喪失 
a.兩造論點 

(1)政府部分 

57. 對此，德國政府認為原告已不得主張係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第 1 項之被害人，雖然聯邦最高法院及聯邦憲法法院均認定系

爭刑事案件確實已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第 1 項之規定 

 

58. 對此，德國政府進一步辯稱：原告就違反公約一事業已得

到足夠之救濟。首先，如同 Bonn 地院的判決所示，國庫除了必須

負擔系爭刑事案件的訴訟費用外，依照刑事訴訟法第 467 條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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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之規定，亦必須負擔原告的必要支出，以系爭刑事案件來看，

原告收到的金額共為 7,297.75 歐元加計利息。尤其，後者業已包

含按聯邦律師費用規則核算之律師費用、無罪被告之辯護費用，

以及無罪被告因出庭導致的工作損失及旅費。況且，依照前開規

則以固定標準核算律師費用，對照當事人私下約定之數額，本較

適當。 

 

59. 其次，以每小時 13 歐元為上限計算工作損失亦屬適當（刑

事訴訟法第 464 條第 2 項第 1 款、證人及鑑定人補償法第 2 條第 2

項參照）。雖然，這也許不能填補高所得之人的實際損失，但必

須說明的是出庭接受審判本係每個國民應盡的義務。 

 

60. 第三，德國政府認為 Bonn 地院於 2001 年 11 月 30 日無

罪開釋原告，對原告而言，亦屬有效的救濟手段。 

 

61. 第四，德國政府抗辯，就原告因搜索、扣押所生之財產上

損害，Bonn 地院已於 2001 年 11 月 30 日之判決中，確認原告之

主張。然而，原告並未依刑事訴追措施賠償法第 2 條、第 7 條及

第 10 條第 1 項之規定，在前述時限內提出聲請。此外，原告本來

亦可依照民法第 839 條之規定、基本法第 34 條之規定，就逾越合

理期間所生財產上損害，請求國家賠償，卻任由請求權罹於時效。

更甚者，原告亦未舉證其受有何非財產上損害。是以，原告既未

循上開法律途徑提起救濟，自應認已喪失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第 1

項之被害人地位。 

 

62. 原告主張其並未喪失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之被害人地位。

原告主張固然沒有一個承審的德國法院否認系爭刑事案件逾越合

理期間，但卻未具體認定該遲延係偵、審機關的怠惰所致。 

 



272  Ommer v. Germany 

 

 

(2)原告部分 

63. 首先，原告主張其所受之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均未被

充分地填補。對此，德國不論是立法或司法實務均未提供相應的

救濟管道。首先，關於刑事訴訟法第 467 條必要支出之填補，原

告主張其僅收到按聯邦律師費用規則核算，而非按實際支出計算

之補償。然而，律師與其委託人間並不受聯邦律師費用規則之拘

束。 

 

64. 其次，原告主張德國的立法和司法實務亦未承認其得就工

作損失請求損害賠償。析言之，為了準備系爭刑事案件，原告耗

費了數千小時在閱卷及出庭應訊之上，然而，這個部份的損害賠

償請求，卻僅因無法證明其經營事業之能力有受到影響而被判決

駁回。況且，每小時 13 歐元之上限，根本就不能反映原告在該段

期間內每小時數千歐元之工作損失。而且，無論如何，這筆賠償

金係因原告無罪開釋而來，亦與逾越合理期間一事無關。 

 

65. 第三，原告認為，德國政府僅賠償原告因無罪開釋所生之

損害，漏未審酌原告因逾越合理期間在經濟上及人格上遭受到的

損害，顯有未洽。 

 

66. 第四，原告承認其固然未依刑事訴追措施賠償法之規定在

時限內提出聲請。然而，該法僅規定得原告就搜索、扣押所生之

財產上損害請求損害賠償，並未及於逾越合理期間導致之損害。

同樣地，原告也無從依民法第 839 條及基本法第 34 條之規定請求

損害賠償，因原告亦無從證明逾越合理期間係個別公務員的過失

所致。 

 

b.本院之判斷 

(1)一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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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本院必須重申：一個有利原告的決定或措施，並不足以否

定原告的被害人地位，除非國家機關迅速、具體地承認違反歐洲

人權公約並提供有效的救濟。 

 

68. 關於內國應提供如何之救濟，本院認為必須視案件的一切

情狀而定，特別是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的原因為何。在逾越合理期

間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第 1 項的情形，本院向來認為適度的

減刑是一個適當的救濟手段，前提是內國政府係以快速且可審查

的方式為之。至於訴訟終止，在逾越合理期間的情形，向來也被

認為是一個適當的救濟手段。 

 

69. 此外，內國給付一定賠償金額之後，原告是否隨即喪失其

被害人地位，則應視其提供之救濟是否適當、足夠而定。依照歐

洲人權公約第41 條之規定，本院固得判命內國給付所謂的合理賠

償，然而，判例法並未要求內國必須給付與本院相同之金額，只

要其數額非明顯不當即可。因此，免除當事人必須支付的律師費

用等支出，參照歐洲人權公約第 41 條之規定，未必不是一種適當

的救濟。 

 

(2)本案之適用 

70. 對此，必須指出的是 Cologne 地院 1999 年 10 月 4 日之判

決，與聯邦最高法院 2000 年 10 月 25 日之判決，均明確表示系爭

刑事案件之程序期間未能符合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第 1 項規定，

係可歸責於內國權責機關所致。聯邦憲法法院 2002 年 9 月 24 日

之判決，亦同此認定。本院因而認為內國權責機關在這一點上是

值得肯定的。 

 

71. 關於原告是否已就逾越合理期間一事獲得足夠的救濟，本

院觀察到內國法院並未以減刑方式救濟原告乃係因為原告係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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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釋根本無從減刑所致。再者，Cologne 地院以逾越合理期間為由

終止訴訟，嗣後亦遭到聯邦最高法院廢棄。本院參照歐洲人權公

約第 41 條之規定，認為必須進一步檢視原告是否如德國政府所言

已在內國獲得足夠的補償。 

 

72. 首先，關於德國政府抗辯原告已因 Bonn 地院判命國庫負

擔律師費用等支出，獲得 7,300 歐元加計利息之賠償。本院觀察到

上開賠償係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467 條第 1 項、464 條 a 第 2 項第 2

款、民事訴訟法第 91 條第 2 項，以及聯邦律師費用規則而來。對

此，兩造均承認原告係依上開規定獲得賠償，且金額遠低於原告

實際支付的律師費用。然而，依刑事訴訟法 467 條第 1 項之規定，

法院僅在被告無罪開釋的情形，得命國庫賠償被告之必要支出，

例如律師費用。本院因此確信上開賠償實係原告無罪開釋之法律

效果，與程序期間長短無涉。換言之，原告並未因逾越合理期間

一事免除任何給付義務。 

 

73. 其次，關於德國政府抗辯已針對原告之工作損失提供每小

時 13 歐元為上限之損害賠償，作為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第 1

項之救濟手段。本院必須指出的是此一救濟係以德國刑事訴訟法

第 467 條第 1 項、464 條 a 第 2 項第 1 款，以及證人鑑定人賠償法

第 2 條第 2 項為其依據，兩造對此亦無爭執。因此，此一救濟也

只是被告無罪開釋的法律效果，內國事實上並未就逾越合理期間

一事提供相應的救濟。 

 

74. 第三，關於德國政府抗辯 Bonn 地院無罪開釋原告已足以

救濟原告云云。本院必須進一步指出的是，誠如前述所言，Bonn

地院無罪開釋原告，乃係因認定原告並無詐欺犯行所致，與逾越

合理期間一事無關。因此，該無罪判決亦不影響原告歐洲人權公

約第 6 條第 1 項的被害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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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第四，關於德國政府抗辯原告未依刑事訴追措施賠償法及

國家賠償的相關規定提出損害賠償之請求，原告應已喪失歐洲人

權公約第 6 條第 1 項之被害人地位云云。本院認為，原告是否喪

失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第 1 項被害人地位這個問題，必須取決於

原告實際上是否已就逾越合理期間一事獲得足夠的賠償而定。然

而，刑事訴追措施賠償法第 2 條、第 7 條第 1 項僅規定原告可就

搜索、扣押所生損害請求損害賠償。因此，上開規定並無法做為

逾越合理期間的救濟手段。關於國家賠償的部分，本院必須援用

先前在 Sümeli 案判決中的說明，即國家賠償的相關規定並不足以

作為民事案件逾越合理期間的救濟手段。因為承審法院不得判命

國家給付任何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惟對於逾越合理期間的案件而

言，這通常是被害人主要的損害內容。本院認為上開說明亦得類

推適用於如本案之刑事案件之上。必須進一步指出的是，德國政

府亦未否定上開判例於本案亦有適用。 

 

76. 綜上所述，本院認為，揆諸公約第 34 條之規範目的，原

告並未喪失其被害人地位。據此，本院認為德國政府的抗辯為無

理由。 

 
Ⅱ公約第 41 條之適用 

77.-86.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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